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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不动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新余海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源电源”）2023 年 5 月

向江西赛维 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赛维 LDK”）租赁不

动产用于公司研发、办公、生产制造等事项，租赁期限自 2023 年 5 月 25 日至

2033年 5月 24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租赁不动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关联人签订的日常关

联交易协议期限超过三年的，应当每三年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披露。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海源电源 2023 年 5 月与江西赛维 LDK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江西赛维

LDK将坐落于新余市赛维大道 1950号厂内的部分厂房、办公楼等租赁给海源电

源使用，租赁面积为 54,673.61平方米，月租金为 6.5元/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2023

年 5月 25日至 2033年 5月 24日。

为保持海源电源日常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海源电源拟继续租赁上述厂房

及办公楼等场地，《厂房租赁合同》中的条款不变。

（二）符合关联交易的情形

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甘胜泉先生、公司原董事张忠先生分别系本次交易对

手方江西赛维LDK公司董事长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

关规定，江西赛维LDK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项交

易尚需获得股东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该

关联交易协议期限超过三年，公司每三年需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也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全资子公司租赁不动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议案进

行了事前审议，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0775877086F

4、注册资本：601,385.71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李祎秋

6、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梅园小区

7、经营范围：硅提纯；单晶及多晶硅棒以及多晶硅片、太阳能电池、太阳

能光伏应用产品、太阳能热管、太阳能热水器、热水系统以及太阳能光热应用产

品生产和销售、仓储；蓝宝石衬底材料、发光二极管的研发、生产、销售（以上

项目涉及前置许可、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项目除外）

8、主要股东：禾禾能源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持股67.69%，江西兴渝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持股9.37%，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持股8.69%。

9、实际控制人：李祎秋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 截止 2026年 3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2,272.10 161,572.22

负债总额 206,691.55 206,869.80



净资产 -44,419.45 -45,297.58

项 目 2025年度 2026年 1-3月

营业收入 769.37 204.80

净利润 -6,419.81 -878.14

（二）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的关联关系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甘胜泉先生、公司原董事张忠先

生分别担任江西赛维LDK公司董事长和董事，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江西赛维LDK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核查，江西赛维LDK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目前尚未出现因为其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影响子公司租赁厂房、办公楼使用事项的情形。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厂房

租赁合同》为原租赁期限内关联交易事项的再确认。

根据《民法典》“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即使未来江西赛维LDK因自身债务

原因，导致公司目前所租赁厂房、办公楼等产权所有人发生变更，海源电源仍可

在租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继续使用上述物业。公司管理层将持续关注上述物业产

权所有人等变化情况，确保海源电源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面积

（平方米）
租赁期限 房屋地址

年平均租金

（万元/年）

江西赛维

LDK
海源电源 54,673.61

2023年5月25日至

2033年5月24日
赛维大道1950

号厂内
426.45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遵守市场定价原则，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厂房月租金为 6.5元/平方米。

该定价系参考当地市场租赁价格确定。

（三）不动产的权属关系

上述不动产已被司法判决给新余资产重组项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尚未

完成过户登记。除上述司法判决事项外，本次所租赁房产不存在其他抵押或第三

人权利，亦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其他妨碍权属

转移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海源电源与江西赛维 LDK租赁合同

出租方：江西赛维 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新余海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1、甲方将坐落于赛维大道 1950号厂内的 6栋厂房、1栋实验室及 1栋宿舍

楼的一层半、办公楼 2 层（以下简称租赁物）租赁给乙方使用，共计 54,673.61

平方米。租赁物分别为：

1）S02328204#厂房，租赁房屋建筑面积为 18,538.26平方米；

2）S0232824硅料与喷砂厂房，租赁房屋建筑面积为 6,461.28平方米；

3）S0232826二期机修车间（29#），租赁房屋建筑面积为 7,243.26平方米；

4）S02328166#厂房，租赁房屋建筑面积为 6,948.44平方米；

5）科研实验室，租赁房屋建筑面积为 580.88平方米；

6）S0232829干部宿舍楼一层半，房屋建筑面积为 8,444.46平方米，租赁房

屋建筑面积为 2,111.12平方米；

7）办公楼 2层，该房屋建筑面积为 11,000.00平方米，租赁房屋建筑面积为

2,943.33平方米。

8）S0232818产成品仓库，租赁房屋建筑面积为 7,837.04平方米；

9）S0232822二期喷砂车间，租赁房屋建筑面积为 2,010.00平方米；

2、租赁期限：自 2023年 5月 25日至 2033年 5月 24日。

3、租金：甲方同意将租赁物按 6.5元/平方米/月租赁给乙方使用。乙方按季

度支付租金，甲方收到租金后 30 个工作日开具租赁发票，租赁期限每满三年，

合同双方可根据市场行情上下浮动重新约定租赁费用。租赁费用上浮的，上浮比

例不得超过 3%，且上浮后的租赁费用应当较市场同等条件租赁物租赁费用低

10%。双方就租赁费用调整事宜重新达成一致的，应当签署补充协议。

4、提前终止合同：

（1）如因甲方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乙方无法使用租赁标的，包

括但不限于因租赁标的所有权变动导致乙方无法使用租赁标的、因甲方原因导致

租赁标的被处置、乙方被甲方债权人要求强制清场、本合同被依法撤销或提前终

止、租赁标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乙方的租赁目的无法实现等情形，甲方除需承担

租赁期限剩余时间的租金金额相等的赔偿金外，还需返还乙方已支付的剩余租金



及全额退还乙方保证金，并承担乙方剩余装修损失，剩余装修损失为剩余合同租

赁期除以合同租赁期乘以装修成本。

（2）甲方租赁前已告知乙方该租赁房屋存在抵押事项，若抵押权人行使权

力，甲方应不少于 15 个工作日前书面通知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对该

房屋的优先购买权，乙方收到通知后 5日内不予书面回复的，视为乙方放弃优先

购买权。

5、生效时间：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成立，经乙方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租赁是为了满足海源电源日常生产经营与办公所需，有利于全资子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和未来业务发展，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符合交易公平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运作。虽目前该产权存在司法判决，可能导致产权所有人发生变更，根据《民

法典》“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海源电源仍可在租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继续使用

上述物业。公司管理层将持续关注上述物业产权所有人等变化情况，如若未来产

权人发生变更，公司将会及时与新的产权所有人协商租赁事宜，确保海源电源经

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厂房租赁合同》外，2026年初至披露日与江西赛维 LDK累计已发生

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元。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经审查，根据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源电源与江西赛维 LDK租

赁不动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事前已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召开专

门会议进行了事前审查。关联交易是为满足海源电源日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

保障海源电源业务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开展的。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的

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虽然

租赁物产权人存在一定的变更风险，但整体风险可控。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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